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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北京理工大学“世纪杯”学生创意竞赛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北京理工大学“世纪杯”学生创意竞赛是面向全体在

校生开展的创意赛事，是由北京理工大学主办，校团委、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中心／创新创业学院、北理工孵化器、医学科学与工

程学院、物理学院共同承办，每年举办一届。

第二条 竞赛的宗旨：培育创意思维，增强创新能力，弘扬

红色传统，服务领军领导人才培养。

第三条 竞赛的目的：旨在激发同学们的想象力，为军工建

设、科技创新、文化生活提供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重点引

导和激励学生增强国防观念、提升军工创新能力，为学生投身国

防军工搭建创新实践平台，选拔和培育具有可塑性、创新性、实

用性的创意项目，浓厚校园创新文化氛围，培育领军领导人才。

第四条 竞赛的基本方式：学生通过网络申报项目，各学

院、书院负责对本单位的上报项目进行资格有效性审查，由评审

委员会进行网上初审并确定进入决赛名单。由评审委员会统一组

织决赛评审，决赛采取答辩方式进行。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五条 竞赛设立组织委员会，由主管校领导、党委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人力资源部、学生工作部、教务部、校团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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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发展中心、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心负责

人、各学院、书院主管学生科技创新的院领导组成。组织委员会

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委员若干名，秘书一名。组委会成

员负责指导赛事活动，有权对赛事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并根据

各个项目类型的具体赛事情况调整各个项目类型评奖数量及比

例，并对各学院、书院提交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协调和裁决。

第六条 组织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1. 审议、修改大赛的章程和评审规则；

2. 协商议决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3. 筹集大赛组织、评审、奖励所需的经费；

4. 判定受到质疑和投诉的作品或作者；

5. 议决其它应由组织委员会议决的事项。

第七条 评审委员会由大赛组织委员会聘请各相关领域杰出

教师、优秀博士研究生共同组成。评审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

任若干名，评审委员若干名。

评审委员会一经组织委员会批准成立，则有权在本章程和评

审规则所规定的原则下，独立开展评审工作。

第八条 评审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1. 在本章程和评审规则基础上制定评审实施细则；

2. 参加现场答辩会，审看参赛项目，对作者进行问辩及

质询；

3. 决定受到质疑和投诉的作品或作者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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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竞赛领导小组的协同下，确定获奖作品等次名单。

第三章 参赛资格与作品申报

第九条 竞赛分为军工专场、新生专场。

军工专场：鼓励学生围绕军工特色和学校办学特点，弘扬学

校“延安根、军工魂”的优良传统，在军工产品设计、文化产业等

方面发挥独特创意，发掘和培育军工创新成果。

新生专场：通过围绕“服务校园、便捷生活、工业优化、商

业创新”等主题，启发新生的创新意识，引导新生主动参与创新

创业实践，将日常灵感转为成果，提高自主科研能力，培养和锻

炼具有创新意识和良好科研潜质的优秀人才。

第十条 军工专场、新生专场单独申报，单独评审，均采用

“分类申报、分类评比、综合评奖”的申报和评审办法。按照如下

分类：创意概念类（以文字为主要形式呈现的创意想法）、创新

设计类（以电脑手绘、数码制作、3D建模等形式呈现的作品）

和创新实物类（已具备应用价值或未来可能应用的创新作品）。

第十一条 各类项目都需提交作品论文（报告），内容应包

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创意主旨的阐述、创意背景以及解决

的实际问题，第二部分为项目的效果图等视觉效果。同时论文

（报告）要严格按照要求格式，每篇字数不少于 3000字。

第十二条 创新设计类、创新实物类在参加决赛答辩时候还

需提交可展示的作品实物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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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军工专场：凡在竞赛举办当学期初正式注册的全

日制非成人教育在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均不含

在职研究生）都可申报作品参赛。对于各参赛类别，每名学生只

可参与一个项目，每个项目只能申报一种类别，且每个项目团队

成员不超过 5人。

新生专场：面向新生，各书院大一学生都可申报作品参赛。

对于各参赛类别，每名学生只可参与一个项目，每个项目只能申

报一种类别，且每个项目团队成员不超过 5人。为鼓励大一学生

与高年级学生互动交流、相互合作，项目团队中可包含 1名高年

级学生，但项目团队负责人必须为大一学生。

第四章 评审与评奖

第十四条 评审委员会对各单位报送的参赛项目进行初审，

评出部分项目进入决赛。综合考虑作品的创新性、可行性、完整

性综合评奖，决赛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特等奖

设 1项（可空缺），其余各奖项的数量占参赛项目总数比例分别

不超过 5％、15％、30％。竞赛组委会经过全体讨论通过，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二、三等奖的名额，调整比例不得多于 2％。

获奖项目得分为：特等奖 100分，一等奖 60分，二等奖 30分，

三等奖 10分。分类计算项目得分时，创新实物类的获奖项目在

其实际得分基础上给予 5％加分。

确认资格有效的获奖项目，由竞赛组织委员会向作者颁发获

奖证书。获奖作品申请“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将被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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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获奖项目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在学校相关部门的组

织下，参加各级各类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对获奖的项目，竞赛结束后保留一个月的质疑投

诉期。若收到投诉，竞赛组委会将委托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经调

查确认该作品资格不符，取消该项目获得的奖励，重新计算作者

所在单位团体总分及名次，取消该单位所获的优秀组织奖，并视

情节轻重，根据相关规定分别给予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员相应的

处罚。

第十七条 本章程自北京理工大学“世纪杯”竞赛组织委员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条例解释权归“世纪杯”竞赛组织委

员会。


	附件三：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三章 参赛资格与作品申报
	第四章 评审与评奖
	第五章 附  则

